质检总局检验司关于埃及方面同意推迟进口产品适用埃及标准生效日期的通知
为解决出口埃及商品检验标准问题，2014年12月质检总局与商务部和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商务处与埃及贸工部、埃及进出口监管总局和埃及质量标准总局进行了多次交涉。经过磋商，埃方同意将进口产品适用埃及标准的生效日期推迟到2015年3月31日。出口埃及产品适用标准和检验等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埃方将进口产品适用埃及标准的生效日期再次推迟到2015年3月31日，当前这段时间为进出口企业熟悉埃及标准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各地检验检疫局可按以往要求受理报检。2015年4月1日后，出口埃及产品严格按双方《谅解备忘录》和《落实机制》规定的次序适用标准，进出口商无法提供埃及标准的各地检验检疫局不予受理报检。
二、2015年4月1日后出口埃及商品的检验标准，分以下三种情况：对于埃及有强制性标准的，产品要符合埃及强制性标准；对于埃及没有强制性标准的，产品要符合埃及标准或者埃及认可的6种国际标准；上述情况之外的产品要符合中国国家标准或者合同标准，但是要注明与之等效的国际标准。在第三种情况下，出口商要向埃及进口商和埃及官方提供给中国标准的英文版。
三、双方《谅解备忘录》涵盖的产品范围没有变化，原来不需要CIQ检验证书的产品，今后仍然不需要进行CIQ检验。
四、掌握并提供所经营产品的埃及标准是进出口商的义务。如果进口商提供的埃及标准或者国际标准出现问题，导致货物在埃及无法清关，所有责任由进口商承担。由于埃及有1万多份标准，对于埃及强制标准之外的那些埃及标准，进出口商必须通过商业渠道解决并向各地检验检疫局提供。

